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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兒童權利關注會 
2023 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 及 貧窮兒童 2024 年十大關注政策 

「政府支援未及時，兒童貧窮再惡化  跨代貧窮未解決、扶貧力度要加強」 

本會與兒童權利關注會兒童權利大使第十九年發表全港唯一民間兒童專員報告，為 2023 年過去一年政府

的扶貧表現評分，由貧窮兒童選出 2024 年十大關注政策，要求來年政府跟進。 

本港九七回歸至今年逾 26 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錄得大幅實質增長，但同期全港有住戶的每月入息中位

數的實質價值卻是不升反跌，可見經濟增長不等於所有階層市民均能受惠。更令人憂慮的是，在整體經濟顯

著增長的同時，「貧富懸殊」和「貧者愈貧」的問題是愈來愈嚴重，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由 2001 年 0.525

上升至 2011 年 0.537，2016 年更高達 0.539。另方面，最貧窮及最富有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增加，最高收

入組群人均住戶收入在 2023 年第一季高達的 54,000 元，同期最低收入組群人均住戶收入，則只有 1,600 元!

若以人均住戶收入中位數計算，最富有的兩個十等份的收入於 2023 年第一季為 50.6%；最貧窮的兩個十等分

的收入，卻進一步下調至 3.1%的極低水平。1 

2019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及香港逾三年多，對本港以至世界各地的民生、經濟和生活等構成沉重和持續的

打擊。隨著特區政府於2023年3月初撤銷口罩令，所有防疫措施均已解除，社會全面復常。原預期本港經濟亦

可復甦之時，惟疫症改變了市民生活和消費模式，訪港旅客人數回升不似預期，本港又處於中美貿易磨擦的

夾縫中，加上國際形勢變幻莫測，令本地經濟回復較預期中為慢。不少從事基層工種的勞工（如:飲食、零售、

裝修、建築等行業）反映因市道未全面復甦，僱主減少聘用人手，導致前線員工百上加斤，工作待遇亦未見

改善，生活仍然困苦。 

2022年全港共有933,900名18歲以下的兒童，2023年18歲以下兒童貧窮人口為222,600人。2020年香港貧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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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最低 1,700 645 700 1.0 1,600 616100 1.0 1,500 601 400 0.9 1,600 598700 0.9 
第二 

4,000 705 800 2.6 4,000 680 400 2.5 4,100 652 300 2.4 4,200 629700 2.2 
第三 

5,600 737 200 3.8 5,700 712 400 3.7 5,900 724 300 3.8 6,000 714600 3.5 
第四 

7,400 776 000 5.2 7,400 780 700 5.2 7,600 773 300 5.3 8,000 777700 5.1 
第五 

9,100 774 900 6.4 9,300 785 200 6.6 9,600 787 300 6.7 10,000 799600 6.6 
第六 

11,200 819 200 8.4 11,500 815 600 8.5 12,000 806 200 8.6 12,600 803700 8.3 
第七 

14,000 796 800 10.2 14,400 781 700 10.2 15,000 774 000 10.3 15,800 773600 10.1 
第八 

18,300 756 900 12.7 18,500 762 800 12.8 19,200 747 600 12.8 20,300 744200 12.6 
第九 

26,000 732 700 17.7 25,800 728 700 17.2 27,000 712 400 17.4 29,200 719800 17.5 
第十
最高 49,300 591 200 32.0 48,000 605 400 32.3 50,000 586 100 31.8 54,000 590700 33.1 

合計 10,000 7336 300 100.0 10,200 7269 100 100.0 10,700 7165000 100.0 11,300 7152200 100.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處,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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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報告顯示2，2020年貧窮兒童人口上升至274,900人(政策介入前)(政策介入後為18.1萬人)，貧窮兒童人口較

前一年增加21,000人。兒童貧窮率亦見上升至27.0%(2020年)，創近十年新高，每四名兒童之中，便有一名生

活在貧窮境況。由於2022年起政府沒有再公佈最新貧窮數據，因此未能更新統計資料，適時監察最新兒童貧

窮狀況。 

政府的扶貧政策力度不足，追不上社會需要，依然有不少貧童兒童不得溫飽，更要蝸居籠屋板房劏房、

工廈、豬欄等惡劣環境，亟待社會正視。其中消費及服務相關行業最受打擊，直接影響大量基層工種的就業

機會。基層家庭失業、開工不足等狀況令貧窮問題加劇，而生活在貧窮家庭中兒童乃是最脆弱的群體。香港

是先進富裕城市，缺乏完善的財富再分配機制及政策，引致貧富懸殊程度名列世界前茅，在香港這第一世界

已先進發展的城市，部份人的生活卻如同生活在第三世界發展中的城市，溫飽不足，拾紙皮維生。新年來臨，

人人歡喜迎新年，但貧窮兒童卻要勒緊褲頭苦過年，可見香港政府維護兒童權利不力。 

貧窮兒童對政府跟進2023年十大兒童問題表現評分 

2023年為行政長官李家超任期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特首提出的施政方向揭示未來政策走向，雖然政府

就各項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PI)，但除了簡約公屋及改善一些福利措施外，新政府施政似乎在處理貧窮、

貧富差距、醫療及社會福利等社會挑戰，未見太大進展。 

特區政府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為「劏房」居住環境設定最低標準，取諦不合標準劏房，而且

亦強調如期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增土地和房屋供應，並發展簡約公屋以增加中短期房屋供應，著力處理迫切

的住屋需求，然而，未來五年新公屋落成量仍偏低。 

中短期而言本港出租公屋仍然十分緊張，平均輪候公屋年期仍漫長，醫療、滅貧指標、家庭團聚等多項

政策亦毫無進展，禁止因新移民身份而歧視的立法保障更無跟進，扶貧政策力度亦不足，表現仍不合格，反

映現屆特區政府在 2023 年著眼經濟恢復，卻忽略透過政策、立法或服務全面改善兒童貧窮問題，具體工作進

展緩慢，未能追上社會需要步伐，即使續續推出的第二屆「共創明 TEEN 計劃」受惠人數極少，相對 20 多萬

貧窮兒童而言實在杯水車薪，可見消除跨代貧窮遙遙無期。各年評分如下: 

2023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提出議題評分 (每項10分滿分)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1.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學習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問題嚴重 1 0 5 4 4 1 3 4 5 

2.教育承擔不足，十五年免費教育不全面，學生資助不足；申請資格及範圍欠善 2 4 4 6 3 1 2 2 4 

3.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2 2 3 2 4 3 3 4 3 

4.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0 0 3 1 2 3 2 3 4 

5.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1 2 1 4 2 0 2 2 0 

6.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及 6 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寄宿學校 1 5 1 4 2 0 3 2 3 

7.香港兒童不能申請內地媽媽來港團聚問題 0 1 1 0 0 0 1 2 0 

8.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欠滅貧指標 1 1 3 1 2 0 1 0 2 

9.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0 0 2 0 1 0 6 0 0 

10.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無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0 0 2 1 1 0 1 0 0 

8 15 25 23 21 8 24 19 21 

*各年評分是根據前一年政府在立法、政策及服務上對貧窮兒童及家庭的表現。 

2023年民間兒童權利專員報告提出議題評分 (每項10分滿分)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1.房屋政策不善、社區設施不符貧窮學生學習需要，貧童居住籠屋板房問題嚴重 2 0 2 2 0 -1 1 5 3 

2.教育承擔不足，十五年免費教育不全面，學生資助不足；申請資格及範圍欠善 4 6 3 0 5 4 1 4 5 

3.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2 2 5 3 1 1 1 1 2 

4.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 1 -2 0 1 0 

5.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0 1 4 0 2 0 0 5 0 

6.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及 6 歲以上課餘託管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寄宿學校 不適用 -2 6 3 3 0 0 2 3 

7.香港兒童不能申請內地媽媽來港團聚問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 2 1 4 

8.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欠滅貧指標 1 0 0 0 0 0 1 5 2 

9.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0 0 0 0 0 0 0 0 1 

10.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無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0 0 -1 -3 -1 0 0 0 0 

9 7 19 0 11 2 6 24 20 

2 2020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 年 11 月)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20.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Hong_Kong_Poverty_Situation_Report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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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十大貧窮兒童關注政策優先次序 

兒童權利大使作為民間兒童權利專員，檢討過去一年香港兒童問題，分別探討各項兒童政策，並於 2023

年底透過兒童權利關注會內 5,000 多名會員(6 歲至 18 歲)的討論及投票，投票選出 2024 年十大貧窮兒童關注

政策，從貧窮兒童角度而言，指出政策在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不足之處，要求未來一年政府跟進。 

2005年開始民間兒童專員開始發表年度報告，2010年開始，房屋問題連續13年成為貧窮兒童關注的政策，

原因2010年開始租金隨著通脹上升而大加，令輪候公屋人士日多，同時公屋的供應量亦因過往幾年政府減少

發展土地，而出現供不應求的問題。根據最新長遠房屋策略2023年週年進度報告，2023年本港有127,500戶居

住環境欠佳的住戶，較2020年的12,2000戶增加，亦較2019年119,100有所增加，當中居於有可見間隔物的分間

樓宇單位、即劏房住戶有93,600戶(2020年為89,000戶)。本會估計若以全港平均住戶人數2.8人計算，本港居於

劏房人數逾26萬人，情況嚴重。惟當局卻又未有增建公屋，只縮短公屋興建期、輪候平均年期長達5.6年(2023

年9月)，違反三年上樓承諾。有兒童蝸居板房7年仍未獲安置。同時，基本食物自2008年至今升價幾倍，綜援

金額、學生資助及學費減免額及範圍根本不足以應付兒童生活及教育所需；家庭節衣縮食也未能令子女三餐

溫飽。對於特別弱勢的兒童，例如:板房劏房或新移民或學習障礙兒童等，政府的支援嚴重不足，令他們的發

展更落後及面對更多問題。按得票多寡列出，貧窮兒童要求政府2024年關注的十大議題及排位如下： 

2022 2023 2024 貧窮兒童投票選出要求政府2024年關注的十大議題及排位 負責兒童大使 

1 1 1 房屋政策不善、土地及公屋供應不足，貧童蝸住籠屋板房劏房問題嚴重 李慧怡、藍慧晴、
梁錫昆 

3 3 2 醫療服務欠善，門診預約困難、輪候時間極長 張寶之 

2 2 3 教育承擔不足，學生資助不足；資助申請資格及範圍欠善，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童在學習及接受服務上面對問題 

李慧怡、黃駿杰、
吳焌誠 

4 4 4 社會福利 – 綜援金額不足、兒童生活困苦 胡紫晴、陳佳雨、
李慧怡 

7 5 5 街童、疏忽照顧兒童問題及 6 歲以上課餘託管服務欠善，無為貧窮家庭設立

寄宿學校問題 

陳多多 

5 6 6 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跨代貧窮問題未解決 薛敏強 

10 7 7 香港兒童不能申請內地媽媽來港團聚問題 劉睿 

6 8 8 缺乏整體處理兒童貧窮政策、無兒童中央資料庫、有制定貧窮線卻欠滅貧指

標、無兒童影響評估機制 

張寶之、胡紫晴 

9 10 9 未設立兒童專員及兒童權利委員會，無就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 薛敏強 

8 9 10 新移民學童及家庭面對歧視，缺乏立法保障免受歧視 張寶之 

建議 

1. 徹底解決貧窮問題

1.1 制定全面扶貧政策，消除跨代貧窮問題。 

1.2 創造 10 萬個適合基層的就業機會 

1.3 改善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及增加金額，降低工時，兒童津貼與工時脫鈎，推行負稅率政策。 

1.4 制定基層就業政策並立法保障勞工權益、提高最低工資及立法規管最長工時 

2. 推行扶助貧窮家庭及兒童的補救措施

2.1 向中小學生貧困學生提供免費早餐或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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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租住籠屋、板房及劏房等不適切居所的居民提供租金津貼及提供臨時房屋 

2.3 改革兒童發展基金及先導計劃，持續跟進貧困兒童成長進度 

3. 全面支援貧童學習需要

3.1 確保每位兒童有足夠的網上學習設備。 

3.2 推行全面免費教育，涵蓋 N 班及幼稚園全日制 

3.3 增加學生資助金額及涵蓋範疇，訂立課外活動收費豁免機制 

3.4 增加大學資助學士學位學額。 

3.5 整合各學習支援計劃，提供一站式申請資助服務及設立兒童津貼 

3.6 校本人本雙軌支援幼稚園至中學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服務。 

4. 制定貧窮指標及搜集兒童貧窮數據

4.1 設立兒童中央資料庫，以掌握貧窮兒童數據及需要 

4.2 針對各政策範疇制定具體貧窮兒童指標 

5. 檢討綜援金額及制度

5.1 提升綜援工作豁免入息限額及增加綜援標準金額 

5.2 重新釐定最低生活水平並按預測通脹率調整 

5.3 取消綜援居港申請條件 

5.4 增加及擴闊綜援學習津貼 

5.5 設立機制以協助私樓綜援租戶處理「超租」問題 

6. 設立獨立及法定的兒童事務專員/兒童權利委員會及兒童權利落實的監察機制

7. 檢討醫療制度，確保貧童健康受到保障

7.1  制訂公共醫療政策上引入兒童權利的角度 

7.2 增撥公營醫療服務資源及資助貧童使用私營服務 

7.3 改善學生健康評估服務，並將學童牙科保健擴展至全港幼稚園及中學生 

7.4 設立兒童醫療劵，資助基層兒童使用私營醫療服務 

8. 改善房屋政策及社區設施

8.1 增建公屋及加快興建公屋、放寬分配公屋條件，為正在輪候公屋的兒童家庭提供恆常租金津貼、設

立劏房津貼及增加過渡性住屋、暫准容忍工廈劏房及資助工廈轉社會房屋。 

8.2 善用現存學校及公共資源，為兒童設立社區學習中心 

9. 就兒童權利公約進行本地立法，豁免涉及兒童權利公約的法律援助申請個案的經濟審查

10. 兒童照顧

10.1 在學校為貧困學童提供全面課後托管及功輔支援服務，改善社區保姆及課餘託管服務，設立托兒劵，

放寬減免收費入息限額，立法推行家庭友善政策。

10.2 清晰立法定義家庭暴力及虐待兒童，為受虐新移民家庭及兒童提供適切支援

11.兒童家庭團聚權利  - 港府應協助分離單親家庭媽媽單程證來港團聚。為在內地無人照顧在港的中港分離

家庭無證兒童提供教育及福利支援，酌情批准居港。

12.立法禁止歧視新移民 – 儘快落實平機會建議，在《禁止種族歧視條例》視內地來港人士為獨立組群，法

律保障新移民免受種族歧視，並設立投訴機關處理對新移民歧視的投訴。將新移民人權列為校內必修課程。

2023 年 12 月 31 日  


